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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文件
江南管发〔2018〕18 号

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
关于印发《关于促进单独供地工业项目招商的

若干扶持政策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，各局（办、中心），各直属公司：

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《关于促进单独供地工业项目

招商的若干扶持政策（暂行）》业经管委会 2018 年第 5 次主任办

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8 年 4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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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单独供地工业项目招商的
若干扶持政策（暂行）

为促进产业集聚集约节约用地, 根据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

区（以下简称我区）招商引资工作实际,现就促进单独供地工业

项目招商制定本扶持政策。

一、项目准入

1、入驻项目须符合国家现行的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

和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规定的鼓励类和允许类项目条款,

符合安徽省、池州市土地和产业政策以及我区产业规划等要求。

2、入驻项目须符合环保、节能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基本要

求。

3、入驻项目须符合省人民政府关于投资强度和税收贡献的

基本要求。

二、土地出让

4、项目用地严格按照规定实行净地挂牌出让，即达到“七

通一平”条件（道路、弱电、自来水、天然气、雨水管、污水管

到项目地块红线边缘临近城市道路一侧 50 米，强电 200 米。项

目用地按规划部门确定的竖向标高降低 0.1 米进行平整）。

三、规划建设

5、规划条件。建设综合容积率应≥1.2, 配套用房占地应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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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%, 配套用房建设面积应≤总建筑面积的 30%。具体以规划部门

批准的规划设计条件为准。

6、建设要求。项目单位取得土地使用权且办理施工许可证

后，方可从事桩基、围墙、施工用房等工程建设活动。

四、支持政策

7、建设奖励。单独供地项目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
合同》约定的时间内开工建成，一次用地不足 100 亩的，分单体

按实际建成计容面积 75 元/平方米给予建设奖励；一次用地 100

亩以上（含 100 亩）的，分单体按实际建成计容面积 125 元/平

方米给予建设奖励。建设奖励资金分三个时间段兑现：即项目单

体建筑封顶时兑现 50%，单体建筑验收后兑现 30%，单体厂房内

项目投产时兑现 20%。

凡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的项目建设期内

未封顶的单体建筑不再享受建设奖励。项目建设奖励不超过该项

目的落地费用。

8、整体搬迁补贴。自签约之日起 3 年内，整体搬迁的企业

成功纳入规模以上企业的，补贴整体搬迁费 15 万元;5 年内被认

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，再补贴搬迁费 15 万元。

9、企业贡献奖励。新引进工业用地项目，对其土地使用形

成的地方财政贡献部分，予以奖励：项目建设期（以《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的时间为准）内给予 100%奖励；在

合同约定的项目建设期结束后 6 个月内投产的，前 2 年（含前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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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个月）内每年再给予建成投产部分 100%奖励、后 3 年内每年给

予建成投产部分 50%奖励。

按项目内容约定建成投产的企业，自建成投产之日起，对其

除土地使用之外形成的地方财政贡献部分，前 2 年内每年给予

100%奖励，后 3 年内每年给予 50%奖励。

10、省、市奖励。企业新购设备奖励、销售上台阶奖励、人

才奖励、用工补贴等按省、市相关文件执行。

五、其他

11、本扶持政策出台前签约落户的工业项目按原招商引资投

资协议约定条款执行。

12、重大项目、高新技术项目或其他需要“一事一议”（含

直供电）的项目，具体政策由招商引资投资协议约定。

13、本扶持政策由产业发展（招商）部负责解释，自 2018

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同时，《江南产业集中区单独供地工业项目

招商暂行办法》（江南管发〔2016〕3 号）自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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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独供地优惠政策兑现一览表

名 称 兑现要件（由企业提供） 办理单位 时间要求

建设奖励

1、企业申请、投资合同复印件（加盖招商部公章）。

2、由建设部门出具的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

让合同》约定时间内开工建设的证明文件。

3、由规划部门批准的各建筑单体的计容面积文件。

4、单体建筑封顶、验收以及项目投产的现场真实

照片及验收资料。

5、产业部门出具的项目投产时间的证明材料。

规划建设部

自企业材料提

供完备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完成。

整体搬迁补贴

1、企业申请、投资合同复印件（加盖招商部公章）。

2、统计部门审核确认为入规企业的证明材料。

3、科技部门审核确认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明材料。

产业发展部

自企业材料提

供完备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完成。

企业贡献奖励
1、企业申请、投资合同复印件（加盖招商部公章）。

2、由税务部门审核确认的纳税明细材料。
财金部

自企业材料提

供完备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完成。

新购设备奖励、

销售上台阶奖励
所需材料由省市相关部门明确 产业发展部

自企业材料提

供完备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内完

成上报工作。

人才奖励 所需材料由省市相关部门明确 综合部

自企业材料提

供完备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内完

成上报工作。

用工补贴 所需材料由省市相关部门明确 企业服务中心

自企业材料提

供完备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内完

成上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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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综合管理部 2018年 4月 24日印发


